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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推展婦女福利補助原則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19 日高市社局婦保字第 1000006217 號函訂定，並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27 日高市社婦保字第 10844981300 號函修正名稱（原名稱：高

雄市政府社會局推展婦女福利及單親家庭補助原則）及全文（第 1、3、4、5、6、7、

9點條文），並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一、目的：為促進本市婦女福利及性別平等，並鼓勵婦女多元發

展，及提升其社會參與機會，特訂定本原則。 

二、補助對象： 

（一）立案登記滿一年以上之財團法人、公益社團法人或經本

局認可之非營利機構。 

（二）各級公私立學校（限補助辦理學術研討會、論壇、研究

案等）。 

三、補助類別及額度： 

（一）國際性、全國性及政策性之婦女福利服務方案。 

1.國際性方案：辦理國際性婦女或性別議題研討會、論

壇及工作坊等活動。 

2.全國性方案：辦理跨縣市（含本市）婦女福利及性別

平等方案。 

3.政策性方案，包含下列各項： 

（1）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 CEDAW）及性

別主流化觀念宣導與推展。 

（2）推動男性角色照顧創意方案。 

（3）推展本市偏遠地區婦女福利服務方案。（本市偏遠

地區說明如附錄一） 

（4）婦女組織培力方案：提升婦女團體組織能力培訓、

婦女團體領導人培訓。 

（5）中高齡弱勢婦女經濟支持方案。 

（6）其他經專案簽准之主題計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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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弱勢婦女及單親家庭福利方案：辦理弱勢婦女或單親家

長支持性團體、法律諮詢或講座、親職教育及多元文

化家庭服務方案。 

（三）參與國際性會議或論壇：由婦女及性別相關團體推薦代

表出國參與國際性婦女或性別平等會議或論壇，團體

代表需提出參與該會議或論壇之個人相關經驗，及所

屬團體推薦書暨對行銷政府國際形象之助益等論述，

每人最高補助 10 萬元，每年最多 2 人，每團體以補助

1 人為限。 

（四）補助項目： 

1.國際性、全國性及政策性方案：講座鐘點費、輔導員

費、出席費、印刷費、場地費、佈置費、膳費（每人

次最高 70 元）、交通費（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內

出差旅費」標準給付）、參訪車資（最高補助 12,000

元）、宣導費及雜支。 

2.弱勢婦女及單親家庭福利方案：講座鐘點費、出席費、

印刷費、場地費、佈置費、膳費、材料費及雜支。 

3.參與國際性會議或論壇：來回經濟艙機票、報名費及

行前訓練之國內旅費。 

  前項補助以政策性方案或符合本局年度業務規劃重點為優

先，並視本局預算額度核定補助經費。另講座鐘點費、輔導

員費及雜支補助基準比照本局研習、活動收費及鐘點費支出

原則（如附錄二）辦理。 

四、方案辦理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每方案預計參與人數不得少於 15 人，且實際參與人數

應達預計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二）參加人員若屬經濟弱勢者，得免收上課費用。 

五、受理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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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每年一月、六月受理申請，活動期程以當年度為限。 

（二）國際性、全國性及政策性之福利方案或出國參與國際性

會議，經專案簽准者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六、申請應備表件： 

（一）計畫書：含目的、時間、地點、參加（服務）對象、活

動/課程內容、預期效益、經費概算表（含項目、數量、

單位、單價、總價、自籌金額、申請補助金額、使用

說明等）等。 

（二）現任董（理）監事名冊、立案證書影本、法人登記證書

影本、組織章程等（於當年度第一次申請時檢附）。 

七、經費運用與稽核： 

（一）受補助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完成核銷結案（一

般性補助案最晚須於 12 月 10 日前完成），逾期結報致

無法完成核銷手續者，不予補助，並得追繳已核撥之

經費，且下年度不得申請本原則之各項補助。 

（二）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其支用及管理應依社會團體財務

處理辦法確實建立與登錄，相關憑證依規定保管十

年，本局得派員實地稽查或委託會計師不定期進行書

面考核及帳目稽查工作。 

（三）受補助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送原始支出憑

證、經費支用結算表（含自籌款支用結算）、成果報告

一式二份（含原申請計畫、執行情形、檢討建議及四

張以上照片）等相關資料報局核銷結案，若未依規定

期限內完成核銷者，本局得不受理新申請案。 

（四）受補助出國參與國際性會議或論壇之經費，須俟與會人

員出國報告暨單據完備後實支核撥。未依規定繳交報

告者，不予核撥。 

（五）受補助單位應依原送計畫內容切實辦理執行，如欲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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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應於變更前報局，經本局核准後始得變更。

未經核准擅自變更執行計畫者，得追繳補助款。 

（六）受補助單位對於各類服務人員酬勞費及講座鐘點費等涉

及個人所得，應依所得稅法、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

納補充保險費辦法規定之補充保險費率辦理所得稅及

補充保險費扣繳事宜（以受補助單位為扣繳義務人），

並保存繳費證明備查。 

（七）受補助單位資格不符合者，應予撤銷補助，如有溢領，

得以書面行政處分向受補助單位追繳補助款；本局亦

得抵扣受補助單位得領取之相關補助至溢領金額繳清

為止。 

（八）受補助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視情況，最多二

年內不受理其申請案；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

關辦理： 

1.補助計畫未執行、未依原核定計畫執行或經費支用不

當。 

2.重複報支或提供虛偽不實之核銷資料。 

3.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本補助者。 

4.其他違法或不正當情事。 

（九）受補助單位應接受本局查核及績效評估，作為下年度審

核經費補助之參考依據。 

八、經費來源：由本局相關預算支應。 

九、本補助原則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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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高雄市偏遠地區 

一、本市偏遠地區範圍以「市府四維行政中心到各區區公所距離達 40 公里

以上」或「達 25 公里以上，且區內大眾運輸較不普及」為標準。 

二、符合上述標準區域共有茄萣、湖內、田寮、內門、旗山、杉林、美濃、

甲仙、六龜、茂林、桃源、那瑪夏、永安、彌陀及梓官等 15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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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研習、活動收費及鐘點費支出原則 

107 年 10 月 8 日高市社活字第 10738309100 號簽奉核准修訂 

一、目的：為本局辦理各項研習、活動時收費及鐘點費之一致性標準，特

訂定本支出原則。 

二、各項研習、活動收費原則： 

（一）一般性研習或活動：活動經費之三分之一由本局支付，餘三分

之二向參加學員酌收費用。 

（二）推廣性、宣導性的研習或活動：活動經費之三分之二由本局預

算支付，餘三分之一向參加人員酌收費用。 

（三）政策性、特殊及節慶研習或活動：節慶活動、空間常態活動或

專案活動等具有特殊意義者，得簽請免收費用，由本局預算支

應。另為鼓勵市民珍惜資源，得簽請酌收保證金。 

（四）低收入戶參與活動，持證明得減收或免收費用。 

（五）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得減收費用。 

三、各項研習及活動支出最高標準原則： 

（一）鐘點費標準： 

1.外聘國內師資： 

（1）碩士以上者為新臺幣 2,000 元。 

（2）大專以上者為新臺幣 1,600 元。 

（3）高中職以下（含高中職）為新臺幣 1,400 元。 

（4）相關團體專業領域服務 10 年以上者為新臺幣 2,000 元。 

（5）相關團體專業領域服務5年以上，未滿10年者為新臺幣1,600

元。 

（6）相關團體專業領域服務 2年以上，未滿 5年者為新臺幣 1,400

元。 

（7）連續性課程為新臺幣 1,200 元。 

（8）內聘師資鐘點費折半支給。（內聘包括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

關學校，惟本局暨附屬機關同仁係屬業務協助及宣導，均不

支領鐘點費，必要時得依規定辦理加班或補休。） 

2.助理教師，不論師資來源，講師鐘點費折半支給。 

（二）輔導員費用每日新臺幣 1,000 元，半日 500 元。 

（三）各研習、活動之雜支費用，不得超過該活動計畫總經費之 5%。 


